
qb是虚拟货币吗

一、什么是“虚拟货币”

 “虚拟货币”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在互联网平台发行及流通使用的，具有特定或不
特定的交易、支付功能的交易媒介都可以称之为“虚拟货币”。从广义的概念来说
，网络游戏的游戏币、Q币等都属于虚拟货币。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兴起与快速发展
，基于区块链技术开发的比特币、莱特币等虚拟货币逐渐成为大众广为熟知的虚拟
货币。而随着这些虚拟货币投资价值的水涨船高，许多以发行虚拟货币为名义的新
型传销活动也开始在互联网上蔓延开来。

 二、以发行虚拟货币的名义从事传销活动的行为模式分析

 行为模式一：构建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发行多种虚拟货币等虚拟资产

 以发行虚拟货币的名义从事传销活动的行为人，为发行虚拟货币，通常会首先开发
一个虚拟货币的交易平台。以笔者的办案经验来看，这些平台有一部分是可以真正
用于交易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交易所”，但大部分并不具有
这一功能，而只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在平台构建完成后，行为人会在这一平台上发行多种虚拟资产。这些虚拟资产中，
既包括了虚拟货币，也包括用于兑换虚拟货币的其他虚拟资产。这些虚拟资产通常
具有以下特征：

 1、设置了相对复杂的兑换规则，以实现平台内虚拟资产的相互兑换；

 2、设置了裂变或生息的规则，给投资者一定的投资回报；

 3、虚拟货币具有类似于比特币的投资价值，可用于“炒币”，以实现价值的增长
或降低。

 行为人通过设置这些规则，吸引参与人将资金投入平台，兑换为平台的虚拟资产及
虚拟货币，在平台内的投资“炒币”，实现投资的增值获利。

 行为模式二：建立传销组织，以传销的模式进行平台及虚拟币的推广

 从司法实践来看，这类案件的行为人通常会采取类似传销的模式来实现平台的快速
推广、会员的快速发展以及资金的快速聚拢。这一传销模式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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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按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且层级为三级以上；

 2、要求参加者购买一定的虚拟资产或虚拟货币，作为获取加入资格的“入门费”
；

 3、通过设置“推荐奖”以及各种动态收益、静态收益等，作为发展下线的奖励，
鼓励并引诱参与人发展下线、“拉人头”，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
酬或者返利依据。

 行为模式三：行为人通过出售虚拟货币骗取财物

 笔者以为，具有“骗取财物”的主观目的是传销犯罪重要的主观要件。在以发行虚
拟货币为名义的传销犯罪中，行为人的最终目的还是要通过出售虚拟货币来获得收
益，也就是通过出售平台内的虚拟货币及其他虚拟资产给平台的参与人以达到占有
他人财物的目的。

 综上所述，以发行虚拟货币为名义的传销行为，实质就是“虚拟货币+传销模式”
的新型传销活动。这一行为模式的核心是构建虚拟货币平台并发行虚拟货币等虚拟
资产，再通过传销模式进行传播及吸收资金，最终达到骗取财物的目的。

 以上内容系广强律师事务所经济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主任李泽民律师、研究员杨天
意根据办案经验并结合刑法理论整理、归纳的关于行为人以发行虚拟货币的名义从
事传销活动的行为模式分析。笔者将继续撰文对此类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欢迎广大
读者持续关注及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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